
证券代码：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18-235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泰禾”）、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福建中维”）与福州运成兴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运成兴通”）

于2018年12月14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交易标的股东权益的评估值为定价依据，

向福州运成兴通转让福州泰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泰航”）、

福州泰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泰福”）和尤溪泰禾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尤溪泰禾”）100%股权。具体交易情况如下： 

交易标的 转让方 受让方 交易对价（万元） 
福州泰航 100%股权 福州泰禾 

福州运成兴通 
40,970 

福州泰福 100%股权 福州泰禾 11,990 
尤溪泰禾 100%股权 福建中维 10,570 

合计 63,530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福州泰航、福州泰福和尤溪泰禾的股权。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7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福州运成兴通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168号宏利大厦写字楼14层A5室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办公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168号宏利大厦 

法定代表人：黄祥朝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335722486A 

成立日期：2015年3月27日 

经营范围：钢材、水泥、建材、纺织品、服装、日用品、文化用品、体育用

品及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机械产品、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机

电设备、空调设备、电梯、电子产品的批发、代购代销;建筑工程、市政绿化工

程、园林景观工程的设计；企业管理咨询；对工业、农业、贸易业、房地产业、

旅游业的投资。 

股东情况：黄祥朝持股90%，黄身霞持股10%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福州运成兴通总资产 130,636.27 万元，净资产

4,270.71 万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40.45 万元，净利润-71.02 万元（以上数

据未经审计）。 

福州运成兴通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经核查，福州运成兴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福州泰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市长乐区首占镇首占村新民路61号二层 

法定代表人：龙宇飞 

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10月16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凭资质证书开展经营）；室内装饰装修（凭

资质证书开展经营）。 

股权结构： 

 

 

 

 

1、交易前后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100% 

100% 

福州泰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福州泰禾 20,000 100 - - 

福州运成兴通 - - 20,000 100 
合计 20,000 100 20,000 100 

2、福州泰航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8 年 10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6,982.39   96,817.63  
负债总额  17,690.35   58,112.53  
所有者权益  39,292.04   38,705.10  
应收账款  111.60   117.80  
其他应收款  12,225.34   78,342.25  

 2018 年 1-10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3,218.63   1,232.29  
营业利润  757.92   -7,379.46  
净利润  586.94   -5,526.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4,484.13   19,248.39  

经核查，福州泰航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福州泰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城峰镇龙峰村清水确999号  

法定代表人：龙宇飞  

注册资本：22,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年11月6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室内装饰装修设计及施工；建筑、市政绿化

、园林景观的设计（以资质证书为准，凭资质证书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1、交易前后股东情况： 

100% 

100% 

福州泰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福州泰禾 22,000 100 - - 

福州运成兴通 - - 22,000 100 
合计 22,000 100 22,000 100 

2、福州泰福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8 年 10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226.80   266,544.21  
负债总额  2,145.61   253,507.82  
所有者权益  14,081.19   13,036.39  
应收账款  258.48   -  
其他应收款  851.84   241,793.35  

 2018 年 1-10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5,980.57   10,677.96  
营业利润  1,339.23   -9,489.32  
净利润  1,044.81   -7,119.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122.26   11,301.25  

经核查，福州泰福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尤溪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城关镇解放路8号人民武装部旧楼6楼  

法定代表人：龙宇飞  

注册资本：24,8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5月13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 

股权结构： 

 

 

 

 

 

 

100% 

100% 

尤溪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交易前后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福建中维 24,800 100 - - 

福州运成兴通 - - 24,800 100 
合计 24,800 100 24,800 100 

2、尤溪泰禾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8 年 10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529.00   26,567.72  
负债总额  8,652.34   13,671.93  
所有者权益  10,876.66   12,895.79  
应收账款  35.09   192.82  
其他应收款  5,451.17   10,693.98  

 2018 年 1-10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25.52   45,718.22  
营业利润  -166.43   -12,541.79  
净利润  -2,019.14   -9,441.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1.36   -1,653.71  

经核查，尤溪泰禾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其他情况说明 

1、截至协议签署日，福州泰航、福州泰福和尤溪泰禾的资产不存在抵押、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 

2、本次交易完成后，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除了交

易标的公司与原股东之间的债务债权余额以受让方承接的方式从本次交易对价

中直接扣除，其他的债权债务仍由相应公司享有或承担，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3、公司不存在为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交易标的公

司理财、以及交易标的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截至协议签署日，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的经营性资金往来如下： 

交易标的公司 往来对象 余额（万元） 结算期限 

福州泰航 福州泰禾 35,511.41 从本次交易对价款扣除 
福州泰福 福州泰禾 2,291.35 从本次交易对价款扣除 



尤溪泰禾 福建中维 9,751.81 从本次交易对价款扣除 

以上经营性资金往来余额为交易标的公司对原股东的债权，根据双方约定，

受让方承接上述债权，因此相应金额将从本次交易对价中直接扣除。本次交易完

成后，交易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的经营性资金往来余额为零，且交易完成后，不

存在公司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福州泰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卖方：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买方：福州运成兴通实业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福州泰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现状出售 

本次转让为现状转让，除卖方在本协议中明确承诺的事项外，卖方不对目标

公司的其他任何事项作保证。自新营业执照日起，新目标公司由买方100%拥有，

目标公司以及标的股权的权益或责任义务均由买方独自享有或承担，卖方不再对

目标公司以及标的股权享有任何权益或承担任何责任义务。 

2、交易对价及税费承担 

（1）双方一致同意，作为卖方向买方出售标的股权的交易对价，买方应当

向卖方总计支付人民币409,700,000.00元（大写：肆亿零玖佰柒拾万元整）的转

让价款（“交易对价”）。 

（2）因本协议及本次转让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税费，由双方根据法律规定

各自承担。 

（3）双方确认，截至2018年11月30日，目标公司对卖方享有债权人民币

355,114,057.04元（大写：叁亿伍仟伍佰壹拾壹万肆仟零伍拾柒元零肆分），卖

方同意买方从交易对价中扣除，按此作为交易对价净额进行股权转让款支付。 

（4）支付程序 

在签署本协议之后的十个工作日之内，买方须将交易对价净额的60%，汇入

以下由卖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下称“指定账户”），剩余40%待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完成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到卖方指定账户。 

3、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参考标的公司估值报告，由双方协商确定。根据具有

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卓信



大华评报字（2018）第4008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对福州泰航截

至2018年10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账面净资产总计39,292.04

万元，评估值40,967.12万元，评估增值1,675.08万元，增值率4.26%。 

（二）《福州泰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卖方：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买方：福州运成兴通实业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福州泰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现状出售 

本次转让为现状转让，除卖方在本协议中明确承诺的事项外，卖方不对目标

公司的其他任何事项作保证。自新营业执照日起，新目标公司由买方100%拥有，

目标公司以及标的股权的权益或责任义务均由买方独自享有或承担，卖方不再对

目标公司以及标的股权享有任何权益或承担任何责任义务。 

2、交易对价及税费承担 

（1）双方一致同意，作为卖方向买方出售标的股权的交易对价，买方应当

向卖方总计支付人民币119,900,000.00元（大写：壹亿壹仟玖佰玖拾万元整）的

转让价款（“交易对价”）。 

（2）因本协议及本次转让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税费，由双方根据法律规定

各自承担。 

（3）双方确认，截至2018年11月30日，目标公司对卖方享有债权人民币

22,913,527.86元（大写：贰仟贰佰玖拾壹万叁仟伍佰贰拾柒元捌角陆分），卖方

同意买方从交易对价中扣除，按此作为交易对价净额进行股权转让款支付。 

（4）支付程序 

在签署本协议之后的十个工作日之内，买方须将交易对价净额的60%，汇入

以下由卖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下称“指定账户”），剩余40%待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完成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到卖方指定账户。 

3、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参考标的公司估值报告，由双方协商确定。根据具有

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卓信

大华评报字（2018）第4006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对福州泰福截

至2018年10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账面净资产总计14,081.19

万元，评估值11,988.36万元，评估减值2,092.83万元，减值率14.86%。 



（三）《尤溪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卖方：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买方：福州运成兴通实业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尤溪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现状出售 

本次转让为现状转让，除卖方在本协议中明确承诺的事项外，卖方不对目标

公司的其他任何事项作保证。自新营业执照日起，新目标公司由买方100%拥有，

目标公司以及标的股权的权益或责任义务均由买方独自享有或承担，卖方不再对

目标公司以及标的股权享有任何权益或承担任何责任义务。 

2、交易对价及税费承担 

（1）双方一致同意，作为卖方向买方出售标的股权的交易对价，买方应当

向卖方总计支付人民币105,700,000.00元（大写：壹亿零伍佰柒拾万元整）的转

让价款（“交易对价”）。 

（2）因本协议及本次转让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税费，由双方根据法律规定

各自承担。 

（3）双方确认，截至2018年11月30日，目标公司对卖方享有债权人民币

97,518,085.72元（大写：玖仟柒佰伍拾壹万捌仟零捌拾伍元柒角贰分），卖方同

意买方从交易对价中扣除，按此作为交易对价净额进行股权转让款支付。 

（4）支付程序 

在签署本协议之后的十个工作日之内，买方须将交易对价净额的60%，汇入

以下由卖方指定的银行账户（下称“指定账户”），剩余40%待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完成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到卖方指定账户。 

3、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参考标的公司估值报告，由双方协商确定。根据具有

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卓信

大华评报字（2018）第4009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尤溪泰禾截

至2018年10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账面净资产总计10,876.66

万元，评估值10,568.88万元，评估减值307.78万元，减值率2.83%。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涉及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出售股权所得款项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六、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本次交易所涉标的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

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

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参考依据具有公允性。本次交易

事项的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交易定价合理。交易对方资信情况

良好，有能力支付本次交易款。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因经营需要，公司对外转让福州泰航、福州泰福和尤溪泰禾 100%股权，交

易完成后，福州泰航、福州泰福和尤溪泰禾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本次交易对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交易本身预计减少净利润约 544 万元，具

体影响以经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九次会议决议； 

2、《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转让福州泰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

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18）第 4008 号》； 

3、《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转让福州泰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

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18）第 4006 号》； 

4、《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转让尤溪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

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18）第 4009 号》； 

5、《福州泰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6、《福州泰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7、《尤溪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